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在用汽车喷烤漆房使用安全综合评价

合同书

委托方（维修企业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方（评价机构）：中交（北京）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
签订地点: 北 京 市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2010年8月编制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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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（受托方）：中交（北京）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的在用汽车喷烤漆房进行使用安全综合评价（以下简称“综合评价”）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责任及义务
1.按照《在用汽车喷烤漆房使用安全综合评价规则》（京运管修发[2009]321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积极配合评价活动，向乙方或乙方派出的综合评价组提供评价工作所需要的文件资料。

2.负责为乙方派出的现场检查评价组提供必要的交通、办公等便利条件。

3.负责承担综合评价工作的所有费用。

4.为乙方的技术经济信息和文件资料等履行保密义务。

二、乙方责任及义务

1.按照《在用汽车喷烤漆房使用安全综合评价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对甲方的在用汽车喷烤漆房使用安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。

2.在收到甲方支付的综合评价费用后，乙方应在三十个工作日内，组织完成综合评价工作（不含企业对设备进行整改的时间）。

3.综合评价工作结束后，向甲方提供综合评价报告。

4.为甲方的技术经济信息和文件资料等履行保密义务。

三、费用及支付

1.综合评价费：（大写）           元人民币（含一次免费的整改确认）。

2.合同签定后，甲方应在五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上述费用。

四、争议的解决办法
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也可请求有关部门进行调解。协商、调解无效时，可采用司法程序解决。

五、合同有效期
本合同从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合同有效期到综合评价工作结束为止。

六、其它

1.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2.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3.本合同执行期间，甲乙双方所有正式信息均以书面形式表达（包括传真件）。

4.根据需要，本合同可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的内容，以补充合同为准。

	甲方：

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授权代理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乙方：中交（北京）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授权代理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通信地址：


	通信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0号院1号楼8层810室

	邮政编码：
	邮政编码：100013

	联系人：
	联系人：邹鹏

	电话：
	电话：010-58278197

	传真：
	传真：010-58278020

	户名：


	户名：中交（北京）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

	账号：
	账号：042601040008778

	开户银行：
	开户银行：农行北京小营支行


中交（北京）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

地　　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0号院１号楼8层810室

邮　　编：100013

联 系 人：邹鹏
联系电话：010-58278197
传　　真：010-58278020

电子信箱：cn_ccpcc@sina.com

网　　址：www.ccpcc.com.cn

交通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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